
我的女兒意外懷孕了！
家長如何協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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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1 先穩住自己的情緒，不要急著馬上溝通

女兒可能跟您一樣著急、擔憂甚至生氣、自責，心中不斷想著怎
麼會發生這件事？但是越著急越需要冷靜下來好好處理，提醒自
己先處理心情，再處理事情。

現階段女兒需要您的支持及陪伴，建議先花些時間冷靜整理自己
的情緒和想法，避免因一時衝動傷及親子關係又沒能好好處理。

STEP2 可以先尋求專業資源作心理預備，了解處理選項

先透過專業資源獲得充分資訊，不僅能幫助家長冷靜
思考，也能更有方法和資源協助女兒或和男方溝通，
提供更好的支持與協商討論方向。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：
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 ＆
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
0800-25-7085
（週一至週五9:00-18:00）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：
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
認證通過院所

STEP3 理解女兒的想法，與她討論

懷孕的人是女兒，不是家長，在與女兒溝通時，不論她的年紀多大，
都需要家長善意的表達與支持，先聆聽她的想法與感受，避免指責或
急於給建議，會讓她更願意參與討論，一起找尋解決方法。

● 對於未預期懷孕的感受與想法、期待或擔憂？

● 對生或不生有什麼想法？

● 女兒及男方有討論過嗎？有何共識或決定？

● 需要家長怎樣的協助？

在了解女兒的想法後，溫和堅定地表達關心、看法或建議；
同時藉由傳遞關心和支持女兒，讓女兒願意接受家長的善意
與協助。

表達自己很願意幫忙的善意和感受：讓女兒知道您對她             
的擔憂是出於愛與關心，很願意幫忙。

提供包括醫療或生活及各種選項的實際建議：一起蒐集並探討
生產或流產等不同抉擇，以及可能需要的準備，也可以討論後
續學業、工作或伴侶交往等議題。

● 

● 

女兒意外懷孕了，怎麼協助她？

STEP4 表達自己的想法與關心

● 

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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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怕家長的反應：擔心家長生氣、失望或責罵自己。

不知所措：面對未預期懷孕情況時，女兒可能感到困惑，不知道該怎麼處理。

缺乏信心：不知道家長是否能理解或支持自己，因此選擇逃避。

設法自己處理：先以自己方式或想法去處理，一時還沒想到可以找家長幫忙。

● 

● 

● 

● 

使用「我訊息」開頭說話，較能溫和地表達關心，能減少指責壓力，讓女
兒較願意放開表達想法，也讓女兒感受到被尊重和支持，學習思考如何承
擔與自我負責。

例如： 我知道妳壓力很大，我想陪妳一起面對。

我擔心妳的未來，希望能一起找解決方法。

這是很困難的處境，我希望和妳一起找專家幫忙。

換位思考：試著表達善意，想想孩子立場，較能以同理心緩和緊張氣氛，促進溝通意願。
例如：「我知道妳這麼想，是因為妳想自己努力解決問題。」

使用「我訊息」表達善意，提出具體建議，徵詢想法，展開更有建設性的對話。
例如：「我擔心這樣可能會對妳的未來產生很大的影響，所以才會建議妳也試著想想不同的
可能性，但我聽到妳很生氣的要我多了解妳的想法，所以想提議妳和我可以心平氣和的說說
自己的真心話。」

尋求資源：如果雙方難以達成共識，可以一起尋求第三者或相關專業人員居中協助，
找到更周全的解決方案。

● 

● 

● 

我跟女兒的意見不一樣時，
該如何溝通？

尊重女兒自主性，

一起討論做決定

請理解包容為什麼女兒
不願意或不早點跟家長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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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兒決定要接受人工流產，
一定要家長出面簽同意書嗎？

依據《優生保健法》第 9 條第 2 款規定，如果女兒未滿 18 歲，要
施行人工流產前，必須取得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後，醫療機構才能進
行相關醫療處置，這是法律賦予家長的職責。應在能兼顧尊重女兒生
育自主權的情形下，彼此討論取得雙方同意之共識後為之，以免危及
女兒身心健康。

女兒懷孕的週數
已經超過24週了，該怎麼辦？

依據《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》第15條之規定，人工流產應於懷
孕24週內施行。但屬於醫療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所以說如果懷
孕超過24週，除非有醫療理由，否則是無法進行人工流產的。

如果生下孩子，
接下來可以有哪些選項？

● 親自扶養：生下孩子，自己扶養或與家人一起扶養。
● 出養或申請安置：聯繫各縣市政府社會局（處），由社工評估安排。
　(1)
　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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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：
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 ＆

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 
0800-25-7085

（週一至週五9:00-18:00）

臺灣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
「人工流產諮詢專區」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
「人工流產諮詢參考指引」

有什麼資源可以協助？

透過法律程序辦理出養：經由法院裁定，將生父母的親權轉移給其他家庭。
申請安置：包括寄養家庭、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、或親屬家庭代為扶養。


